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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 
 

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實施審計署和政府帳目委員會 ( "帳委會")建議的進展  

 

審計署  
署長  

報告書  
段落  
編號  

審計署／帳委會的建議  截至2014年9月的進度  

第2部分：編配單位予需要租住公屋的人士  

2.31 管理一般申請人輪候冊  
 
計算平均輪候時間方式的透明度
及問責性  
 
(a) 提高房屋署管理公屋輪候冊

的透明度和問責性。舉例說，
房屋署可考慮：  

 
(i) 在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

網頁、單張和小冊子上，
公布平均輪候時間的定義
及其計算基礎；及  

 
(i i) 提高單位編配機制的透明

度，以協助申請人作出知
情決定。  

 

 
 
 
 
 
(a) 房屋署已於2014年1月29日將

平均輪候時間的定義和計算
方法上載於房委會／房屋署
網頁，亦已在"公屋輪候冊–申
請須知 "小冊子內刊出有關資
料。  

 
為提高編配機制的透明度，新
修訂的"公屋輪候冊  – 申請須
知 "及申請表亦已刊出平均輪
候 時 間 的 資 料 ， 並 分 別 在
2014年4月及2014年8月推出
使用。  
 

2.50 實施配額及計分制  
 
配額及計分制的可持續性  
 
(a) 全面檢討配額及計分制，包

括：  
 

(i) 審視該機制的計分方法是
否仍有可予改善之處；及

 
(i i) 評估該機制能否有效和持

續地達到目的；及  
 
剔除輪候冊上不合資格的配額及
計分制申請人  
 
(b) 考慮是否需要定期剔除不合

資格的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

 
 
 
 
(a)及(b) 
由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 ("督
導委員會")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
諮詢文件》有就配額及計分制提出
建議，包括給予年逾45歲的申請
者額外分數、制訂定期檢視配額及
計分制下申請者的入息和資產的
機制等。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已
於2013年12月2日結束。房屋署已
將審計署及帳委會的建議和觀
察、在帳委會公開聆訊中收到的意
見、督導委員會的建議以及在諮詢
期內由社會各界收集所得的意見
轉介房委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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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實施富戶政策  
 
檢討富戶政策  
 
(b) 審慎檢討富戶政策，查看資助

政策和合理分配政策下各項
準則可否微調，使之更臻完
善；及  

 
(c) 探討方法以鼓勵公屋富戶購

買居屋單位。  

 
 
 
 
(b)及(c) 
富戶政策是督導委員會討論的其
中一項議題。督導委員會留意到社
會人士對富戶政策的意見分歧。
《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已就有
關政策邀請公眾人士發表意見，並
已將蒐集所得意見，連同審計署及
帳委會的建議，加上在帳委會公開
聆訊中收到的意見，轉介房委會以
供考慮。  
 

3.62 公屋單位寬敞戶  
 
加強處理寬敞戶  
 
(a) 加強房屋署處理寬敞戶的工

作，特別是積壓已久的寬敞戶
個案。  

 

 
 
 
 
(a) 房委會於 2013年檢討寬敞戶

政策及通過一系列於 2013年
10月開始實行的修訂措施。在
修訂措施下，約26 300個有殘
障或年屆 70歲或以上家庭成
員的寬敞戶，已從寬敞戶名單
中剔除，另約13 000個有60至
69歲家庭成員的寬敞戶則被
置於寬敞戶調遷名單的最後
位置。  

 
房委會亦已下調不同家庭人
數的"優先處理寬敞戶"界限，
以一人家庭為例， "優先處理
寬敞戶"界限由居住面積34平
方米下調至30平方米，令被界
定為"優先處理寬敞戶"的個案
增至7 581宗。房屋署已向所
有 "優先處理寬敞戶 "發出信
件，通知有關處理寬敞戶的修
訂措施，並會分批安排他們調
遷至較小單位。  

 
房委會將於 2016年再行檢討
寬敞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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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未來路向  
 
(a) 審計署建議在推展長遠房屋

策略檢討時，應採納審計署署
長報告書所載審計署的意見
和建議。  

 
 
(a) 督導委員會已發表香港未來

10年的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
件，房屋署亦已將督導委員會
的建議及諮詢期內蒐集的意
見轉交房委會，以供考慮及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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